
政府就宏福苑居民長遠安置提出的收
購計劃不涵蓋宏志閣，物管界提醒宏志閣
日後或面對後續管理、費用分攤、設施歸
屬等問題，希望政府與宏志閣業主保持溝
通。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昨日表示，如宏

志閣逾半業主達共識希望由政府收購業權，政府會
積極討論，強調宏志閣居民達成共識沒有設期限，
收購價格與現時方案相同。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
麥美娟表示，若宏志閣獨立成為屋苑，需要新的公
契，形容問題複雜，不會低估挑戰，保守估計需時3
至4個月才可讓居民返回單位。

香港物業服務公司協會主席潘建良指出，宏志
閣作為宏福苑組成部分，其管理與居住環境已不可
避免受到深遠影響，其餘七座住宅拆卸後，宏志閣
將成為 「孤島」 ，原有公共設施例如停車場、道路
網絡的共享模式被打破，剩餘的管理成本將由宏志
閣業主獨自承擔，導致管理費面臨暴漲壓力；毗鄰

大規模改建及公園化規劃區域，宏志閣的物業價
值、租務市場將面臨極大的不確定性。且在清拆及
改建為公園的漫長過渡期內，施工噪音、粉塵污
染、治安隱患等問題，將嚴重影響居民生活。他又
提到，現行建築物管理、地契、市區重建等相關法
例，未就屋苑部分樓宇受災拆卸、剩餘樓宇權益保
障作出明確規範，導致宏志閣後續管理、費用分

攤、設施歸屬等問題無法可依，易引發長期糾紛。
他希望政府可以繼續和宏志閣的業主保持溝通，多
聽聽社會各界和大家的想法，妥善處理好後續的相
關安排，讓整個屋苑的居民都能盡快回歸平靜穩定
的生活。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昨日舉行特別會議，討
論宏福苑居民長遠居住安排，多名議員關注如何跟
進未有納入收購計劃的宏志閣。自由黨飲食界議員
梁進關注宏志閣高度共識的百分比如何釐定。黃偉
綸表示，過半業主表達希望政府收購業權可以討
論，但強調若落實方案有可能需要修訂或制定另一
條法例，屆時需要訂立另一個適當的門檻，而有關
門檻需要符合對私有產權的保障，要小心處理。

選委界議員魏明德認同政府的安置方向，但認
為應釐清宏志閣的處理門檻，建議政府主動協助業
主召開大會，凝聚共識，避免宏志閣住戶陷入想走
無路、想留難安的困局中。新界西北議員周浩鼎指

出，受影響災民業主的最新整體意願是迅速處理重
置安排，收回土地條例的漫長過程，並不適合目前
情況運用。

麥美娟：分拆公契複雜 無先例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昨日見傳媒時表

示，宏福苑大廈公契沒有涵蓋處理單幢樓宇的維修
保養費用等條款，若日後其餘7座被收購後，宏志
閣獨立存在，或需要一份新的公契。她形容問題複
雜，香港未有先例，不會低估挑戰。她又說，宏福
苑的消防設備合約、電梯保養合約及保安服務合約
於去年完約，要有新的承辦商願意提供服務，獲委
為宏福苑管理人的合安管理公司稍後會聯同相關政
府部門到場視察，保守估計需時3至4個月，才可讓
宏志閣居民返回單位。

大公報記者 易曉彤、張騰

宏志閣納入收購最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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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五級火釀成

嚴重傷亡，政府近日就屋苑七

座大廈提出收購方案，並已普

遍獲相關業主接納，惟未被大

火波及的宏志閣現時暫不在業

權收購範圍。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前會長鄭

玉琴接受《大公報》專訪時指

出，宏福苑在現行法律框架下

「無法重建、無法正常管理、無

法釐清公用部分責任」，若宏志

閣未受影響的業主堅持繼續居

住，將引發多重法律風險並令後

續問題更複雜，建議宏志閣業主

盡快達成共識，主動爭取納入整

體收購，這是現實條件下最可

行，對各方都好的路徑。

大公報記者 李慧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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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物管業界指出，單獨保留宏志閣將面對眾多法律與管理難題，一併納入收購方案更務實可行。圖為宏志閣居民早前回家
執拾物品。

研准宏福苑居民綠表購白居二

清拆改建曠日持久 嚴重影響居民生活

▲鄭玉琴分析，保留宏志閣將產生眾多
法律問題，一併收購對各方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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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昨日舉行特別會
議，討論宏福苑長遠安置方案。

物管業：保留居住將衍生多重法律問題

獨留宏志閣問題多
無 法 正 常 管 理

•無論允許部分業主返
住，或推動局部或整體重
建，均欠合法性與可操作
性，且牽連公共安全、管
理責任與保險等風險。

無 法 釐 清

公 用 部 分 責 任

•無法清晰界定宏志閣是
否須承擔整體公用部分的
管理與維修費用，亦無法
讓其單獨豁免。

難 以 居 住

•屋苑清拆及改建為公園
的漫長過渡期內，施工噪
音、粉塵污染、治安隱患
等問題，將嚴重影響居民
生活。

鄭玉琴表示，宏福苑共有1984
個住宅單位，其中僅宏志閣248戶未受
損，其餘1736戶不同程度受損，部分單位
結構受破壞，屋苑已不具備正常居住與使
用條件，這是處理問題的現實前提。她指
出，依據宏福苑大廈公契及《建築物管理
條例》，如要重建必須召集全部1984戶業
主開會並獲全體同意，以推展集資與重建
程序。但相關程序當前根本無法啟動，部
分業主已離世、部分因其他原因無法親自
處理事務，涉及遺產承繼、業權確認與授
權委託等複雜問題，致使合法有效的業主
大會難以召開，更遑論達到重建所需的法
定同意門檻。

此外，鄭玉琴補充，屋苑內部分單位
已補地價、部分未補地價，涉及轉讓、處
置、重建等均須獲房屋署同意。根據地契
條款及《房屋條例》（第283章），政府
在事件中屬核心持份者，補地價關乎公帑
與公共資產管理。在現行法制下，欠缺一
個公平合法的機制讓全體業主作出有效重
建決議，沒有政府同意，任何重建安排亦
欠法律效力。

分割屋苑公契近乎不可能
至於宏志閣能否獨立處理管理與居

住，鄭玉琴認為亦屬法律困境。宏志閣雖
未受損，仍屬宏福苑單一地契及統一大廈

公契範圍，公用部分、土地權益與管理責
任不可分割。現行法例與公契下，既無法
清晰界定宏志閣是否須承擔整體公用部分
的管理與維修費用，亦無法讓其單獨豁
免。即便允許繼續居住，亦無法解決公用
部分責任與管理權歸屬等核心問題。

她指出，業主法團雖現已由土地審裁
處頒令交由管理人接管，但該管理人的職
權僅限善後、臨時管理與緊急處置，無權
代表全體業主策劃或推動重建，因此寄望
由管理人帶動重建並無法律基礎。就其他
可行路徑而言，《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
制售賣）條例》（強拍）因業權分散及繼
承未明，難達法定比例。市區重建局的機
制亦不適用於災後處置，業主自發組織則

受程序僵局所限。她形容，現有
法制下無論允許部分業主返回居住，
或推動局部或整體重建，均欠合法性與可
操作性，且牽連公共安全、管理責任與保
險等風險。

鄭玉琴提出，技術上唯一可行的方
向，是由政府通過立法會制定專門法例，
授權把宏福苑單一地契強制分割，將宏志
閣248戶劃作獨立地段並重新簽發地契，
餘下部分由政府依法處理。不過，即使完
成土地分割，仍須同步修改原有大廈公
契。若相關業主不同意，公契仍難以生
效，措施依然寸步難行。

現法律框架下難正常管理
鄭玉琴強調，上述分析依據香港相關

法例與正式文件，包括《建築物管理條
例》（第344章）、《房屋條例》（第283
章）、《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
例》（第545章）、宏福苑大廈公契與地契條
款，以及土地審裁處命令與司法實務。總
結而言，宏福苑個案在現有法律框架下難
以推進重建與正常管理。只有透過政府主
導的專門立法與土地強制分割方見曙光，
但仍需克服業主意願與公契修改等多重門
檻，屬本港少見且極具挑戰性的個案。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
員會昨日下午舉行特別
會議，討論大埔宏福苑
居民長遠居住安排。財
政司副司長黃偉綸在會

上進一步解釋方案細節，透露業
主接受收購業權後若選擇 「樓換
樓」 會有彈性安排，並正研究讓
宏福苑業主以綠表資格申請購買
「白居二」 單位。

按揭或轉移至新單位
黃偉綸回應議員提問時表

示，目前約有200多個單位仍處
於按揭還款期，若業主選擇 「樓
換樓」 ，不會即時有現金到手。
政府正與金管局及銀行公會探
討，容許將按揭抵押品從現時的
受災單位，直接轉移至將來選購
的新單位，讓按揭金額及還款年
期得以保持。黃偉綸同時強調，
現時每半年7.5萬元的租金津貼將
會繼續發放，直至新居入伙為
止，形容津貼發放期是 「直至進
房間」 。

多位議員關注受影響業主在
居屋市場以現金，通過
類似 「白居二」 免補地
價購買現成居屋的安
排。房屋局局長何永
賢表示，政府正研究
讓有需求的宏福苑業
主在接受收購後，可
獲發為期兩年的綠表
資 格 ， 透 過 「白 居
二」 市場在二手居屋
選購心儀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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